
梅市发改〔⒛21〕 3号

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转发 《广东省公务员
录用、调任人选社会信用记录查询

工作指引 (试行 )》 的通知

市各单位,各县 (市 、区)发展改革局 :

现将《广东省公务员录用、调任人选社会信用记录查询工作指

引 (试行 )》 (粤发改信用 〔2uo〕 绍2号 )(以 下简称《工作指引》)

转发给你们,请做好贯彻执行,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分级报送

市直单位录用、调任公务员人选社会信用记录的查询申请,由

市发展改革局负责统一接收。各县 (市、区)单位录用、调任公务

员人选社会信用记录的查询申请,由各县 (市、区)发展改革局负

责统一接收后,集中上报市发展改革局。



属于市管干部调任的,按 《工作指引》规定执行;省直驻梅有

人事权的单位,参照市直单位执行。

二、工作要求

市直单位提出查询申请的,应按《工作指引》要求提供完整信

息资料并封存后 (加盖骑缝章 ),送市发展改革局。市直单位对其

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,协助市发展改革局开展政策宣传

工作。

各县 (市、区)发展改革局根据《工作指引》要求落实业务对

接,加强政策宣传和业务指导,做好统筹报送、档案管理和台账记

录工作,共同推进查询业务规范化管理。

三、报送时限

市发展改革局统一在每周五 (遇法定节假日自然顺延)下午,

集中全市查询申请分批上报省发展改革委。市直单位、县 (市、区)

发展改革局应于每周五上午下班前,将查询申请报送至市发展和改

革局 (财政金融与信用建设科,彬芳大道南 161号市发展和改革局

大楼ω7房 )。

附件:广东省公务员录用、调任人选社会信用记录查询工作

指引 (试行 )

-2-



(此页无正文 )

公开方式 :主动公开

‘LL三‘o。 oJ凵⒉

抄送:市委组织部。

2021 年 1 丿日 5 日 印发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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煲鑫鳕羧熳蟛蠛曝饔跚麂癯鳘

箨发改狺用 〔2020〕 焖2号 签发人:葛 长伟

关于印笈 巡广东省公务员录用、调∷饪人逸

社会信用记录查询工作指引
(试行 )》 的通知

省直各单位,中 直驻粤有关单位,各地级以上市桂会馆用体系建

设牵头部门:

为推动公务员录用、调任人选社会信用记录查询工作制度化、

规范化,根据新修订的 《公务员法》嫒公务员录用规定》《公务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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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任规定》以及 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扎实做好公务员录

用、调任人选社会信用记录查询工作的通知》(发改办财金〔⒛20〕

552号 )文 件精神,经会商省委组织部”我委制定了《广东省公务

员录用、调任人选社会信用记录查讷工作指引 (试行 )》。现印发

给你们,请做好贯彻实施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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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公务员录用、调饪人邈社会信用

记录查询工作指引 (试行 )

第-鼙 总则

第一条 为加强敢务诚信建设,推动全省公务员录用、调任人

选社会信用记录查询工作制度化、规范化,根据 《公务员法》《公

务员录用规定》《公务员调任规定》以及 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

关于扎实儆妤公务员录用、澜任人选社会信用记录查询工作的通

知》(发改办财金 〔2∞ 0〕 552号 )要求,制 定本工作指弓|。

笫二条 本工作指引适用于全省各地各部门公务员录用、调任

人选社会信用记录查询工作,中 直驻粤单位和参照公务员鬻理的

单位参照本工作指引执行。

第三条 省发展改革委负责援供全省公务员录用、调任人巍拄

会搐用记录查询服务,并反馈查询结果,为 全省各缀机关组织人

事部问履行查询程序援供保障¤

第四条 查询录用、调任人选社会信用记录依托全国统一的

“公务员录用、调任人选社会信用记录查询系统
”遴行,按照国家

觏定曲省发展改革委统一登录操作查询。

第二章 查询申请和办理

第五条 公务员录用人选社会信用记录查询申请应在考察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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节提出c

省∷直单位和中直驻粤单位鸯询公务员录用、调任人选社会信

用记录的,由 本单位向省发展改革委提出查询申请。

各地查询公务员录用、调任人逸社会信炳记录的,查询申请   ‘

单位先向所属地级以土市社会信用体∷系建设牵头部门提出,曲 市   。

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牵头部门统筹时间安排,分批向省发展改蕈委

提出查询申请◇属市管干部谰任的,曲 查询申∷请单位∷蕈接向省发

展改革委提出查询申请◇

第六条 申请查询录用、调
∷任人逸社会信用记录的:参考使用

全国统一的查询申请公文模板 (见附件 )￠

查询申请公文应注明查询对象的姓名、公民身份证号码1查

询申请单位等信息,并通过刻录光盘提供电子版,连 同正式函件

一并提交￠

第七条 省发展改革委收到∷查询申请后,冖般不超过 3个工作

日完戚查询办理并反馈查询结果。

遇到集中招录期大∷批量查询∷等特∷殊情况∷的,经搌前与查询申

请单位沟通后,可适当延长办理期限。

第八条 查询结果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,省发展∷改革委在反

镄查询结果前进行二次复核,确保查询结果准确无误。        
·

第三章 查询结果反馈和异议处理

第九条 查询结果由省发展改革委以正式函件形式反馈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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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询绻果为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,查询申请单位应于

收到查询络果 3个工作日内告知被查询对象◇

第十条 查询申请单位对查询结果有异议的,应于收到查询结

果之日超 7个工作日内向省发展蔽革委提出异议申请。

被查询对象对查询结果有异议的,应 于收到查询结爨之日起 7

个工作日内向查询申请单位提出,查询申请单位应于 3个工作日

内向省嶷展改萆委援出异议申墉。

省发展改革委收到异议申请之日起 3个工作日内向国家公共

信用信息中心申请异议复核,蒡于收到异议复核结果之日起 3个

工作日内告知异议申请单位,异议申请萆位收到异谀复核结果后

应于 3个工作日内告知被查询对象。

第十一条 省发展改革委与霭委组织部建立沟通机+ll,定期邋

报社会信用记录查询工作推进慵况,并 向其他机关提筷电话咨询

服务,全面做好社会信用记录查询服务支撑工作。

第四章 安全保障和监督管理

第十二条 省发展改革委建立录用、调任人选社会狺用记录查

询工作台账,对查询申请记录逐一登记,纳入台账管理◇

对已办结的查询申请文件,严格按照档案管理相关规定进行

归档。

第十三条 省发展改革委加强录用、调任人选社会倌用记录查

询工作的安全管理,安排专机专岗负夤查询工作,强化岗位管理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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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风险防范措施和紧急应对预案,建立健全全程留痕等风险内

控机制,确保录用、调任人选个人倌
`息 安全。

第十四条 对违觥泄露、篡改
`使

用录用、调任人选社会信用

记录的,依法严格追究相关责任人员的责任。

第五章 ∷附则

第十五条 本工作指引由省发展改萆委负责解释。

第十六条 本工作指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,试行时间3年◇

附件:查询申请公文模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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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:

关于申请查询录用 (调任 )人选

社会搐用记录的函

广东省发展改革委:

按照礞公务员法》以及《公务员录用飙定》《公务员谰任觏定》

要求,现离请你单位协助查询录用 (调任 )人选 (名 革附后)的

锇会信用记录◇

联系人:XXX,联 系方式:XXX,邮寄地址:XXX岔

附件:被查询对象名单 (姓名、公民身份证号码、查询申请单

位》

XXX单位 〈加盖公章 )

年 月 日



公开方式:主动公开

抄送:省委缀织部。

⒛20年 12月 28日 印发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办公室


